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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人員獎懲處理作業 

一、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公務員懲戒法及公務員服務法。 

(三)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辦法。 

(四)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 

(五)人事管理人員獎懲規定。 

(六)新竹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帄時獎懲標準。 

二、處理流程 

 

  

 

 

 

 

 

  

 

 

 

  

  

 

 

 

 

 

  

 

 

 

 

 

 

 

本處另為適法之

處理 

受考人不服處分於期限 30

日內提出救濟 

行政救濟(申訴、再申訴)(註 2) 

駁回確定 

獎懲事實 

報送獎懲建議函 

本處對獎懲結果
及申訴函復均撤
銷 

  結束 

 另為其他處分 

否 

是 

是 

否 

召開本處暨所屬人事機構考績委員會審議

是否通過(註 1) 
 

報送本處核辦 

本處發布獎懲令 
 

獎懲令轉交當事人收執並將獎懲資 

料登錄於 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

訊系統 

 
 

否 

 簽報機關學校首長同意 

本府各處或其他機
關首長建議敘獎 

 經本府一般人員考績

委員會審議通過移案 

簽報機關學校首長同意 

 

人事處人事人員 

簽報本處處

長同意 簽奉市長同
意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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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重點及作業注意事項 

(一)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帄時考核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

帄時考核之獎懲得互相抵銷，互相抵銷後累積達 2大過者，年終考績應列丁等。 

(二)公務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其觸犯刑事法令者，並依各

該法令處罰；至該管長官知情而不依法處置者，應受懲處。 

(三)敘獎原則：各人事機構對於獎懲案件，應根據具體事實，本有功必賞、有過必罰之旨，確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施行細則、各類專業人員獎懲標準或各機關職員獎懲規定所訂之標

準，公帄審慎覈實辦理，同一事項，應視全案績效通盤檢討獎懲事宜，不應僅挑選成績較

佳之項目敘獎，成績較差之項目則未予檢討。 

(四)人事人員有特殊功績，須予特別獎勵，或因違法失職，須移送法院或移付懲戒者，由

主管機關人事機構簽報所在機關長官核可後，依法定程序辦理，並報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備查。 

(五)獎懲令應敘明獎懲之法令依據，並附記教示文字。  

(六)調職人員獎懲案件，如在調任新職前，已經核定者，仍由原服務機關發布，並送請調任機

關依法辦理。如在調職後核辦者，由原服務機關列舉獎懲事實，擬具獎懲種類送請新任機

關參辦或發表，新任機關對原任職機關獎懲建議，應將辦理情形，或獎懲命令副本，函復

原建議機關，以免脫節（銓敍部 89年 4月 27日【89】銓二字第 1886018號函）。 

(七)退休或離職人員之獎懲，除已亡故者外，仍應併同發布獎懲令，並於人事資料註記（行政

院及各級行政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辦法第 2條）。 

 

四、使用表格 

(一)獎懲案建議函。 

(二)獎勵令。 

註 1：如涉及案情不明及懲處案件，得請相關人士列席說明或提出報告。 

   記功(過)以下案件，且考績委員會已就相同案情核議有案或已有明確獎懲

標準者，得先行發布獎懲令。(先行發布者應於發布後 30 日內提交考績委

員會確認) 

註 2： 

權責單位 當事人、人事處、保訓會 

作業說明 申訴、再申訴應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一、（再）申訴應自獎懲令（申訴函復）送達之次日起，30 日內提起，逾期即

以程序不受理。再申訴書須於上開期間內送達原核定機關或保訓會，並

非以郵戳為憑。 

二、提起（再）申訴後，於決定書送達前，（再）申訴人得撤回之；（再）申

訴事件經撤回後，不得復提起同一之（再）申訴。 

三、對於再申訴決定，不得再向司法機關聲明不服。 

相關文件 表格填寫範例(建置於保訓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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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人事處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處 

作業類別(項目)：人事獎懲處理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人事人員具備應予獎懲之具體
事實。 

   

三、簽報機關首長或由人事處彙整
簽報處長。 

   

四、依據獎懲標準製作獎懲建議函。    

五、召開考績員會審議。    

六、所屬人事人員獎懲案件依規定
報送人事處核辦，經通過考績會
及處長核定。 

   

七、人事處處長對對公務人員帄時

考核獎懲結果有意見時，得簽註

意見，交考績委員會復議。人事

處處長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

時，得加註理由後變更之。 

   

八、獎懲令應敘明獎懲之法令依
據，並附記教示文字。 

   

九、獎懲資料應登錄於 WebHR 人力
資源管理資訊系統。 

   

十、人事處對獎懲結果及申訴函復
均撤銷時，該報送案之人事機構
另為適法之處理。 

   

十一、調職人員獎懲案件，如在調任

新職前，已經核定者，仍由原服

務機關發布，並送請調任機關依

法辦理。 

如在調職後核辦者，由原服務機
關列舉獎懲事實，擬具獎懲種類
送請新任機關參辦或發表，新任
機關對原任職機關獎懲建議，應
將辦理情形，或獎懲命令副本，
函復原建議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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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十二、退休或離職人員之獎懲，除已

亡故者外，應併同發布獎懲令，

並於人事資料註記。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

質分類，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
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